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114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12月 16日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處簡報室 

參、主席：黃○莉                        紀錄：賴○伶 

肆、出席委員：詳如簽到單 

伍、討論事項及決議： 
案由一：有關本處「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年 7月 1  

        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提請確認。 

說  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4年 9月 26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295547號函(如

附件 1)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114年 9月 23

日公保字第 1141060240號函辦理。 

二、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衛辦法）業於本

（114）年 7月 1日修正施行，各機關應依安衛辦法規定組成安全及

衛生防護委員會，以提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及公

務人員遭受職場霸凌之申訴、通報、處理程序等相關配套措施，先予

敘明。 

三、 保訓會為瞭解各機關依安衛辦法及相關子法、函釋之執行情形，並協

助機關自我檢視，以符合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衛生之整體防護要

求，爰函請各主管機關督導所屬依檢核表確實查填。 

    四、本案自我檢核表前於本年 10月 22日前將執行情形回復本府人事處，

依安衛辦法第 43條規定：「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衛生防護

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1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

形。」，爰本次據此召開會議，並更新自我檢核表(更新部分以紅色字

體標示，如附件 2)之執行情形後提本會確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處「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及「114年度職 

        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提請確認。 

       說  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4年 12月 10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378969號函

(如附件 3)暨保訓會 114年 12月 1日公護字第 1149060021號函辦

理。 

二、 按安衛辦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

三、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

網頁公開。……」第 43條規定：「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

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1次會議，自我檢

查執行情形。」第 48條規定：「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3月底前，彙



整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報送保訓會」。 

三、 保訓會為依安衛辦法第 48條規定彙整各機關前一年度執行情形，本

處依適用情形，需填報「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

同事項」(表 1-1)、「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

訴調查情形一覽表」(表 2-1)及「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

查表-案件統計」(表 2-2)，並須將填寫結果提報至機關防護委員

會，以及就執行情形得公開部分，於機關網頁公開揭示。 

四、 基上，本處依現況執行情形填報上開調查表如附件 4，提請委員確

認。 

    決  議：照案通過；另就執行情形得公開部分(含會議紀錄及調查表  

            統計結果)於 114年 12月底前於本處網頁公開揭示。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 10時 20分 
















